
  

2009 年台語檢定成績複查申請表 

掛號寄出前請檢查： 

已填妥本表 

已附上成績單影本 

已備妥掛號回郵信封 

※ 請填妥本頁粗框內各項資料 

測驗日期 2009 年 11 月 14 日 測驗地點  

申請人姓名  出生年月日 年  月  日

准考證號碼  身分證字號  

申請項目 
（請勾選） 

成績複查： 

□閱讀測驗     □聽力測驗 

□語詞聽寫     □口語測驗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聯絡電話 （ ） 聯絡手機 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測驗閱卷／評分程序嚴謹，複查後成績更動機率極低。 

二、成績複查係以人工重新核算成績。 

三、不得要求查看、影印、複製或退還答案紙／錄音帶。本測驗係評量考生台語

能力是否已達各級數參考效標，恕無法提供作答錯誤資料之分析及錯誤更正

說明。 

四、請於規定期限內（3月 31 日前，郵戳為憑）通信申請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五、請填寫本申請表，附上原成績單影本（A4）大小，填妥掛號郵資 NT$25 及填

妥收件人姓名、地址之回郵信封 1個，以掛號郵寄至「70101 台南市大學路 1

號，台灣語文測驗中心收」，信封上註明「申請 2009 年台語檢定成績複查」。

六、成績複查結果將於申請截止日 2週後寄出。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 

 

裝訂處 


